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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

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公安局：  

    现将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

知》（公通字〔2006〕70 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为进一步做好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贯彻执行工作，现结

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明确管理权限。 根据《条例》规定，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

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

用爆炸物品流向。原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负责的生产、销售安全监督管理改

由国防科工部门负责，并取消了储存许可事项，储存安全条件分别作为民用爆

炸物品生产、销售和爆破作业许可的前提条件。各地要立即将原公安机关核发

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储存许可证件收回注销。在公安部发布实施《爆

破作业分级管理办法》前，原由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

《爆破员证》、《安全员证》、《保管员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作业证》

继续有效。各地要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继续做好上述证件的核发、年审换

证等工作。要督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条例》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规定，填写公安部制发的《备案登记表》，并附有关许可证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置情况，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二、严格审批发证。根据《条例》规定，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和运

输许可证分别由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所在地和运达地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核

发。各地要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许可条件、程序、时限审批发证，不得为

申请购买单位指定供货单位，不得为无生产、销售、使用等相关许可证件和不

能提供银行账号的单位核发购买和运输许可证件，不得向无生产、销售许可证

件的单位开具购买、运输许可证件。受理申请时，应告知申请人必须遵守《条

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具体内容。对于通过公路、铁路、水路、民航运输民用

爆炸物品的（含县域内短途运输），一律开具运输许可证件，凭运输许可证件

运输。 



    三、加强流向监控。各地要严格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

对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的监控力度。要督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使用单位

按《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及时送交购买、销售情况备

案。对未送交的，或未按规定时间送交，以及送交虚假资料的，按照《条例》

的有关规定查处。严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使用单位之间使用现金交易

爆炸物品，违者依法查处。要督促尚无银行帐户的民爆使用单位落实银行帐

户，并告知通过银行帐户交易是爆炸物品购买许可的基本条件。要指导监督涉

爆从业单位设置治保机构或配备治保人员，规范民用爆炸物品专用储存仓库建

设，完善技术防范设施，建立健全流向登记制度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防民

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四、加快系统应用。各地要进一步加快民用爆炸物品管理信息系统的应

用进程，提高利用系统开具电子两证的覆盖率。对通过系统进行购买、销售并

上传信息数据的涉爆从业单位，可不再向公安机关报送纸质购买、销售情况的

备案材料，但必须按规定时间将电子两证及相关领用、发放信息送公安机关回

缴、上传确认。全省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将于今年 11 月 15日正式运

行。从即日起，在省内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的，必须通过系统开具许可

证，严禁继续手工开具纸质证件。对因不按时备案、回缴证件等违反《条例》

规定，造成涉爆从业单位被系统锁死的，公安机关要依据《条例》进行查处。

作出处罚的公安机关将处罚决定复印件报省厅后，省厅再行予以解锁。 

    五、迅速开展培训。各地要以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公安部治安局、国
防科工委民爆局和法规司联合编写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释义》为教

材，在年底前全面完成对专管民警和涉爆从业单位法人、重点从业人员的培训

工作，使专管民警全面领会《条例》的立法精神，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学好

用好《条例》；使涉爆从业单位法人和重点从业人员充分了解《条例》规定的

民用爆炸物品从业、购买、运输许可条件、程序、办理时限，以及民用爆炸物

品流向登记管理、计算机管理、封闭式管理和违法责任的相关规定。 

    各地贯彻执行《条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治安警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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